
模式，都需要切实解决农村财会人员素质

偏低的问题。为此就需要按照财政部门的

规定，对农村财会人员每年至少培训1 次，

培训时间不短于 3天。在具体形式上，应

由县级 财政机关集中组织培训，以 避免

分散培训带来的弊端。另外，要改革完善

农村财会人员的聘任和上岗制度，按照公

开、公 平、公正的原则择优 选用财会人员，

执证上岗，严把用人关和业务考核关。

（作者单位 ：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

财会系）

责任编辑  陈利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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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加工贸易进料与来料

“税”主沉浮

王文清  高 崚

在对外贸易中，进料和来料是加工贸

易的两种主要经营方式，出口 货物分别享

受退（免）税 与免税政 策，两者“谁”更让

出口 企业心 动，哪些因素影响出口企业的

选择呢？

一、征、退税率之差的大小

按照税法规 定，出口 货物 FO B 价换

算为人 民币的外销收 入乘以 征、退税 率

之差的积要计入主营业务成本。因此，在

外销收 入一定的前提下，征、退税率之差

越大，出口 企业所要承担的成本税 负就

越高。例如，某生产型出口 企业 A 为国外

客商 B 加工一批货物，换算为人民币的进

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为2 0 0 0 万元，加工

后复出口的货物换算为人民币的总价格为

3 500 万元（单证收 齐）。假设货物全部出

口 无内销发生，其加工所耗用国内购进的

料件及其它费用的进项税额 为 70 万元人

民币，增值税适用税率为17% ，出口 退税

率为 13% ，出口 企业应 选择进料还是来

料加 工方式？

1. 采用来料加工 方式。根据来料加

工免税 政 策，3 500 万元的出口 货物按免

税 处理，70 万元进项税 额 不予抵扣须转

入主营业务成本由企业自行负担，故其应

纳税额为 70万元人民币。

2. 采用进料加工 方式。3 500 万元的

出口货物执行“免、抵、退”税政策，进口

料件 2 000 万元所计算的免税 税 额 不予

办理退税，应在计算的“免、抵、退”税

额中抵减，则当期免抵退税 不予免征 和

抵扣税 额= 出口 货物离岸价 ×外汇人民

币牌价 ×出口 货物征退税 率差-免税 购

进原材料价格 ×出口 货物征退税 率差 =

（3 500 - 2 000）×（ 17% - 1 3% ）= 6 0

（万元）；当期应纳税额 = 销项税 额 -（进

项税额 - 当期免抵退税 不予免征 和抵扣

税 额）=0 -（70 - 60）= -10（万元）；

当期免抵退税额 =出口 货物离岸价（单证

收 齐）×外汇人 民币牌价 ×出口 货物退

税率-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 ×出口 货物

退税 率 =（3 500 - 2 000） ×13 % = 195（ 万

元）；由于留抵税额 10万元小于“免、抵、

退”税 195万元，则退税等于 10万元，免

抵税额为 185（195 - 10）万元。如 果考虑

免抵税额参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

附加（简称税费）计算，那么，其税费额为

18.5[185×（7% +3% ）]万元。

从以 上假设条件看，出口 企业 采用

进料加 工 方式能得到 10万元的增值税退

税 ，应纳税额为零，就算要缴纳 18.5万元

的税费，税负也小于采用来料加工 方式需

缴纳的 70万元税款。

再 假 设 出口 退 税 率由 1 3% 下调 为

5% 。若采用进料加工 方式，则当期免抵

退税 不予免征 和抵 扣税 额 =（3 500 -
2 0 0 0）×（ 17% - 5% ）= 180（万元）；当

期应纳税额= 0 -（70-180）= 110（万元）；

当 期 免 抵 退 税 额 =（3 500 - 2 000）

×5% =75（ 万元）；由于当期应纳税 额 大

于零，则免抵退税额 = 免抵税额 =75（万

元），其缴 纳 税费为 7.5[75×（7% +3%）]

万元。故 采用 来料加 工 方式在税负上要

少于进料加工 47.5（110+7.5 - 70）万元。

二、进口料件占比的多少

出口 货物所耗用的进口 料件与国内

耗料之比与加 工贸易方式的选择密切相

关，且国内耗料增值税 进项税 额的大小

直接影响税额的计算。

沿 用上例，假设 A 企业加 工 出口 的

货物国内耗料占比较 大，国外进料只占

一小部分，如 将国内耗料等费用的进项

税 额由 7 0 万元调增为 90万元，进口 料件

组成计税价格由2 000万元调减为1 500

万元。采用进料加 工 方式，则当期免抵

退税 不予 免征 和抵 扣税 额 =（3 500 -
1 500） ×（ 17 % - 13% ） = 80（ 万 元 ）；

当 期 应 纳 税 额 = 0 -（90 - 80）= -10

（ 万元）；当期免抵 退税 额 =（3 500 -
1 500）×1 3% =260（ 万 元 ）；由 于 留抵

税额 10 万元 小于“免、抵、退”税 26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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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则退税等于 10万元，免抵税 额为250

（260 - 10）万元，其缴纳税费为 25[250×

（7% +3% ）]万元。而在来料加工 方式下，

则应纳税额 为 90万元，税 负大于进料加

工方式需缴纳的 25万元税费。

相反，如果 A 企业加工出口的货物国

内耗料占比较小，其国内耗料等费用的进

项税额由70万元调减为 10万元，进口料件

组成计税价格由2 000万元调增为3 000万

元。采用进料加工 方式，则当期免抵退税

不予免征和抵扣税额=（3 500 - 3 000）×

（17% - 13% ）= 20（ 万元）；当期应纳税

额 = 0 -（10-20）= 10（万元）；当期免抵退

税额 =（3 500 - 3 000）×13% =65（万元）；

由于当期应纳税额大于零，则免抵退税

额 =免抵税额 =65（万元），其缴纳税费为

6.5[65×（7% +3%）]万元。而在来料加工方

式下，应纳税额为 10万元，税负小于进料

加工 6.5（16.5-10）万元。

三、出口货物价格的高低

出口 货物价格的高低也是影响税负大

小的因素之一。沿用第一个案例，在进料加

工方式下，如果出口价格由 3 500 万元上调

为 5 000万元，则当期免抵退税 不予免征

和抵扣税额=（5 000 - 2 000）×（17% -
13% ）= 120（万元）；当期应纳税额 = 0 -
（70 - 120）= 50（万元）；当期免抵退税额

=（5 000 - 2 000）×13% =390（万元）；由

于当期应纳税 额 大于零，则免抵退税 额

=免抵税 额 =390（万元），其缴纳的税费

为 39[390×（7% +3% ）]万元。而在来料加

工 方式下，则应纳税 额为 70万元，税 负小

于进料加工 19（89 - 70）万元。相反，如

果出口 价格由3 500 万元下调为 2 500 万

元，则当期免抵退税不予免征和抵扣税额

=（2 500 - 2 000）×（17% - 1 3%）= 20

（ 万元）；当期应纳税 额 = 0 -（70 - 20）

= -50（万元）；当期免抵退税额 =（2 500 -
2 000）×13% =65（万元）；由于留抵 税 额

50 万元小于“ 免、抵、退”税 65万元，则

退税等于 50万元，免抵税额为 15（65 -
50）万元，其税费为 1.5[15×（7 % + 3 %）]

万元。而在来料加工方式下，则应纳税额

为 70 万元，税负大于进料加工 68.5（70 -
1.5）万元。

综上分析，出口 企业应根据 实际 业

务的需要，综 合考虑上述三种条件，找

出最佳的经营方式，使税负最低 ，利润收

益最佳。另外，出口 企业无论是采用来料

加工 还是进料加工 方式，还应考虑出口

货物的所有权问题。在来料加工 方式下，

进口 料件和出口 货物的所有权都归外商

所有，承接 方只收取加工费（工 缴费）而

没有定价权。但在进料加 工 方式下，进

口 料件及 加工后成品的所有权及定价权

都归承接方，如果出口 货物国内市场有需

求，承接方可以 在海关补缴 关税和增值

税的前提下，转而将出口 货物在国内销

售，因此可以平衡部分国外市场的销售风

险，增加企业的利润总额。

（作者单位 ：德州市国家税务局

潍坊市国家税务局）

责任 编辑  陈利花

词条·动态词条  

特别提款权

特别提款权（ Specia l D raw ing R igh t，SD R），又称“纸黄金”。是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于 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

记账单位，目的在于增加国际储备手段，以 调节国际收 支逆差。它最初是为了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创设的，设立时每

特别提款权单位被定义为 0.888671 克纯金的价格，也就是当时 1 美元的价值。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，黄金非货币

化以 后，特别提款权于 1974 年改 为 16 种货币定值，1980 年改 为 5种货币定值，经过多年调整，目前成为一个以 美元、欧

元、日元和英镑 4 种货币综合而成的“一篮子”计价单位。虽 然 特别提款 权已经和黄金不再有任何联系，但“纸黄金”的名

称却沿用了下来 。

特别提款权不同于普通提款权，它是基金组 织创设的账面资产，没有发行基金，但按基金份额进行分配，分配后不

必偿还。特别提款权仅 用于政府间的结算，支付国际收 支逆差，而不能用于贸易或非贸易支付。当一国发生国际收 支逆差

时，可以 用分配到的特别提款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顺 差国换回 所需要的货币，待国际收支好转后，须将超过一定比例的

部分予以 复原。特别提款权还可以 直接用于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利息费用 ；参加国之间只要双 方同意，也可

直接使 用特别提款权提供和偿还贷款、进行赠予、用于远期 交易和借款担保等各项金融业务。同时，特别提款权还可与

黄金、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作国际储备。此外，用特别提款权作为统一的记价单位时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成员国货币

和特别提款权之间的折算比例，也就体现了各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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